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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學及統計學  

 高級補充程度  
 

 引言  本課程的主要設計對像，  是一些有志學習較中學會考程度數學科稍深入的數學知識，  但無意專修物理科學或工程學的考生。  

 

 宗旨  本科考試旨在測驗考生在下列考試範圍內，  

 

1 .  對有關的數學及統計學念、  原理及方法的理解與應用能力；  

2. 建立模型及採用適當的技巧以解決有關問題的能力。  

 

 試卷形式  本科考試設一試卷，  考試時間為三小時，  試卷分兩部分。   甲部（佔  40%）設  6  至  8  題短而較簡易的題目，  考生必須全部作答，  乙部（佔  60%）設  6  題長而較難的題目，  考生只須選答  4  題。  

 註： 1. 考生須具有現行香港中學會考數學科考試範圍內的知識，  但無須曾修讀附加數學科。  

 2. 考生可在考試時用電子計算機  *  及數學繪圖儀器。  

3 .  統計表將附印在試卷內適當之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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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範圍  

  綱要  

 

  註釋  

1. 排列及組合。   對涉及編排及選擇等問題的簡單應用。  

 

2. 
n

x)1( +  的二項展式的應用，  包括  

(a) n  為正整數；  

(b) n  為有理數且  1<x 。 

 

 展式的正式證明、  最大項的決定及係數間的關係不在範圍之內。   考生應認識   ∑  符號。  

 

3. 指數函數。   指數函數的性質及其圖像。   具有未知冪的簡單方程的解法。   考生應知道：  

 L++++=
!3!2!1

1
32

xxx
e x

 。 

 

4. 對數函數。   任意底的對數函數的性質及其圖像（無須換底）。  包含對數的簡單方程的解法。   將關係式  

n
kxy =  及  

x
kay =  轉換為線性關係式的應用。  

 

5. x  的冪、  
x

e 、 xln  的微分法。   考生須具有極限及導數的直觀念。   不包括三角函數的微分法。  

 

6. 函數的和、  積、  商的微分法。   複合函數及反函數的微分法。   二階導數。  

 各微分法則的證明不在測驗範圍之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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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綱要  

 

  註釋  

7. 微分法在微增量、  斜率、  變率、  極大與極小、  簡單曲線的描繪上的應用。  

 包括多項式及  
dcx

bax

+
+

 形式的有理函數的圖像、  其凹凸性、  拐點、  水平及垂直漸近線。  

 

8. 不定積分作為微分的倒算法。   簡單函數的積分法。   代入法。  

 

 包括  
x

1
 及 

x
e  的積分法，  但分部積分法則不在範圍之內。  

 

 定積分及其簡單性質。   應用於求平面圖形面積。  

 

 無須此類性質的證明。  

9. 應用梯形法則於定積分的逼近。  

 

 無須誤差估計。  

10. 總體參數及樣本統計量的初步認識。  
 具有平均值   µ  及方差  

2σ  的總體。   考生應知道：當樣本量趨於   ∞  時，  樣本平均值  x  及樣本方差  
2

s  分別趨於   µ  及 
2σ  。 

 

 基本統計學的量度及其釋義。   平均值（包括加權平均值在指數上的應用）、數、  數組、  中位數、  分佈域、  四分位數間距、  百分位數、  方差、  標準差。   頻數分佈、  累積頻數分佈及其圖示法，  包括幹葉圖及框線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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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綱要  

 

  註釋  

11. 樣本空間及事件；  事件的率。   考生應懂得運用集合符號。   互斥、  窮舉及互補事件的念亦在範圍之內。   計算率時可涉及簡單排列及組合的應用。  

 

12. 加法定律、  條件率及乘法定律；  貝葉斯定理。  

 )(P)(P)(P)(P BABABA ∩−+=∪  ； 

)(P)(P)(P ABABA =∩  ； 

)(P)(P)(P BABA =∩ ，  其中   A、 B  為獨立事件。  

 貝葉斯定理只涉及簡單情況。   樹形圖會有助於率的計算。  

 

13. 伯努利、  二項、  幾何、  泊松各分佈及其應用。   考生應知道各分佈的平均值及方差的公式，  但各公式的證明則不在範圍之內。  

 

 分佈  平均值  方差   

 
 伯努利   (p) p )1( pp −   

 
 二項   (n ,  p) np )1( pnp −   

 
 幾何   (p) 

p

1
 

2

1

p

p−
 

 

   

 
 泊松   (λ) λ λ  



 

 

2
0

1
3

-A
S

-M
 &

 S
 

 

  綱要  

 

  註釋  

14. 正態分佈及其應用。   正態表的應用。   不包括用正態分佈逼近二項率。  

 

15. 觀察頻數分佈與擬合頻數分佈的比較。   只涉及泊松、  二項及正態分佈情況。   無須正式的擬合統計檢驗。   只涉及組區間內觀察與期望頻數的比較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*  見考試規則第四章第十五節。  

 


